济兖政字〔2025〕11号
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

印发关于提振消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兖州工业园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关于提振消费的实施方案》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25日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关于提振消费的实施方案

为系统施策促消费，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，根据《济宁市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提振消费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济政字〔2025〕31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市关于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，坚持以扩大内需为导向，以促消费惠民生为重点，全方位扩大商品消费、服务消费、新型消费，积极培育壮大消费新业态、新场景、新模式，通过开展促消费主题活动，创新多元化营销优惠措施，切实推动消费提质扩容，年内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80余场次，发放消费券300万元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%以上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升级商品消费，稳住消费大盘
1.全方位激活消费内生动力。围绕“迎春”“盛夏”“金秋”“暖冬”四大消费季主题，组织汽车、家电、家居、数码、电动车、零售、餐饮等领域企业主体举办3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，持续打造“富居家居家装节”“运沃啤酒节”“牛楼小镇电音节”等本土品牌。实施消费惠民让利行动，围绕文旅、餐饮、购物、体育等领域，以市场化方式分批次推出减免、折扣、补贴等促销优惠。发放180万元家庭乘用车购新消费券，以真金白银“点燃”消费市场。突出消费节节点，举办教体消费季活动50+场，配套发放体育专项券，拉动消费增长。举办3场文旅体育嘉年华系列活动，举办文化旅游及各类赛事项目进商圈、进景区、进街区等重点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商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教育和体育局）
2.巩固拓展大宗消费基础支撑作用。延续汽车、家电、家装、电动自行车等产品的换新政策，将净水器、洗碗机、电饭煲、微波炉4类家电纳入以旧换新范围，并对手机等数码产品给予购新补贴。同步举办汽车展销活动、推进新能源汽车下乡，开展家电以旧换新进机关、企业、园区、乡镇、社区的“五进”行动，进一步挖掘汽车、家电等大宗商品的消费潜力。简化补贴申领流程，健全申请、换购、回收的全流程服务体系，切实满足群众的换新需求。提前谋划储备一批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，组织重点领域项目申报培训，积极争取更多政策支持，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商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局、区财政局）

（二）扩容服务消费，促进消费提质

1.加快推动文旅消费提质扩容。开展“运河大集”系列活动，集中展示民俗节庆、山东手造等好品好物。聚焦大学生、返乡游子等重点人群，组织牛楼花海彩田景区、兖州博物馆推出“陪着爸妈游济宁”、大学生“全家福”旅行季、“情牵故里回家过年”返乡游子免费游活动。利用春节、五一、暑期和国庆等节假日，开展形式新颖、内容丰富的文旅消费促进活动。（区委宣传部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充分挖掘餐饮住宿消费增长潜力。大力扶持特色餐饮消费促进活动，鼓励国内外优质餐饮品牌在辖区布局首店、旗舰店。组织开展“名菜、名厨、名店、名小吃”评选活动，支持餐饮企业参与全省知名美食品牌创建，持续提升“兖州名吃”品牌影响力。加大老字号品牌培育力度，指导符合条件的餐饮企业申报山东老字号、中华老字号。精心设计特色美食打卡线路，推广具有代表性的美食街区，丰富兖州文旅地图内涵。着力推动旅游住宿业高质量发展，深化旅行社、景区与住宿企业联动合作，探索实施住酒店减免门票、门票抵扣住宿餐饮费用等精准化优惠措施，完善旅游消费产业链条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。加快培育精品旅游民宿业态，支持骨干住宿餐饮企业整合景区、民宿、餐饮、农家乐等资源，推动企业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。（区商务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3.持续丰富养老托幼产品供给体系。增加养老服务设施有效供给，大力推行老年助餐、助浴、助医、助洁等服务，全年建设家庭养老床位100张、认知障碍照护床位50张、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2家，两证齐全的医养结合机构6家。持续打响“兖育有爱”特色托育服务品牌，推动托育服务精准供给，加强托育服务指导阵地建设，保持千人口6.09个托位数基本不变。进一步优化课后服务资源，丰富课后服务形式，增加中小学非学科类优质公益课后服务内容，丰富“一老一小”文化生活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区卫生健康局；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和体育局、区商务局）

（三）培育新型消费，释放消费潜力

1.大力培育发展首发经济新优势。鼓励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在兖州开设区域首店、兖州首店，打造名品、名店集聚区。紧盯长三角、珠三角等重点区域，适时举办新能源等重点产业招商引资对接会，利用好广交会、青岛峰会、消博会等国内知名交流平台，组织企业积极参与，推介产品，扩大合作。组织开展多业融合的促消费活动，在百意、龙贵、财富广场等重点商圈，狄家街、端信里、繁华里、五里庄等特色商业街区培育首发经济集聚区和“夜经济”全景式消费。创新发展“IP+消费”，畅通IP授权、商品开发、营销推广全链条，壮大国潮、原创、首发等消费新势力，着力培育打造川欧国际、希广智能、大地机电等10家“新型消费+内外贸一体化”电商龙头企业。（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积极培育数智消费新场景。鼓励传统电商迭代升级，支持直播电商、内容电商、社交电商、循环电商等新业态发展壮大。引导电子商务企业、大型超市和连锁生鲜超市等探索发展即时零售新模式，提升即时物流履约能力。鼓励社区电商打造综合服务体系，提供社区团购、家政维修、社区养老等多样化、专业化、精准化的线上服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商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）

3.引导促进绿色消费转型升级。引导企业积极参加新能源汽车、绿色建材下乡活动。规范提升全区68家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（点），加强废弃物有效分类回收、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、重点废弃物循环利用等，积极推动新材料研发。2025年年底前初步建成覆盖各领域、各环节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商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4.持续推动健康消费扩容提质。发展生物医药等健康产业，推动兖州区中药材种植向优势区域集中，形成规模化、专业化种植基地，积极打造优质中药材品牌，提升市场竞争力。搭建区域内交流沟通平台，实现种植户与中医药加工企业直接对接，推动中药材产业横向发展、纵向提升。加快推进中医生活化，指导中医医院营养餐厅开展药膳服务。鼓励社会力量提供体育健身、运动康复、健康管理等市场化服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教育和体育局）
5.深入挖掘释放赛事经济综合效应。立足区域实际，积极打造消费融合性赛事，全年组织马拉松、自行车等赛事活动50场以上，适时举办户外运动大会，打造省级、市级精品线路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教育和体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）

（四）创新消费场景，提升消费能级
1.推动城市商业创新转型与品质提升。创新发展零售业，积极参与市级争创国家级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工作，全年完成存量零售商业设施改造3家以上，鼓励商业综合体打造“一站式”城市消费新地标。大力发展品牌连锁经营，培育形成规模化、标准化优质企业。鼓励城区商业街、老街改造形成特色街区，打造百卉园、朝阳、奎星苑等3-5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商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文化和旅游局）

2.加快推进县域商业体系改造升级。深化县域商业建设行动，引导商贸流通企业、品牌连锁企业下沉镇街和农村，改造建设乡镇商贸中心、乡村直营店等商业网点；打造市级乡村振兴片区5个，区级乡村振兴片区3个。组织开展特色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，开展农产品展示运营和直播带货，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。（区商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3.促进商业业态模式深度融合发展。发展演唱会经济，利用兴隆文化园、花海彩田等景区景点举办音乐节活动。持续做好文旅产业融合文章，促进文旅与工业、农业、教育等跨界融合，发展工业旅游、乡村旅游、研学旅游等业态。打造高速公路“服务区+”交旅融合发展新模式。推进自驾旅游公路“泗河观光路”提升工程建设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文化和旅游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农业农村局）
（五）优化消费环境，激发消费活力

1.健全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。推动商品市场优化升级，支持荣鑫商贸、极速配送、草本山海等重点企业物流设施标准化、智能化改造，提高物流运输效率、降低物流成本。以拱极商贸、新世纪连锁超市为示范，健全城乡商贸流通网络，发展共同配送、仓配一体等集约化模式。健全物流网络，提升特色农产品、先进制造业、煤炭钢材等重点供应链物流服务能力。积极争取省级奖补政策，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商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邮政管理局）
2.全面优化产品品质。加强区域品牌建设，强化品牌梯次培育，做好“好品山东”遴选申报工作。积极开展“泰山品质”高端认证培育工作，争取1家以上企业通过高端认证，助力高质量发展。落实农机购置和应用补贴政策，引导报废老旧农机500台（套）以上，新购置农机具800台（套）以上。保持绿色食品、有机产品数量30个以上。（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3.深入推进放心消费行动。培育放心商店、放心市场等市场主体，动态发展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单位90家左右、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单位55家以上；组织开展放心消费“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乡村”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
（六）构筑支撑体系，提振消费信心
1.系统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保障体系。常态化开展行业定向、群体专场等线上线下招聘活动，统筹推进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，严格按照计划实施教师招录工作，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等群体就业保障。持续深化“济燕归巢”家乡体验行动，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，全年组织职业技能培训不少于2100人次。全面落实“创业济宁”五大行动，加快培育特色创业街区，着力构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。健全完善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，强化最低工资标准等调控政策宣传落实，严格执行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，积极引导企业开展集体协商，推动建立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。聚焦重点群体实施精准就业帮扶，确保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落地见效。（牵头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；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和体育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税务局）

2.全面筑牢消费发展支撑架构。科学动态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工伤保险定期待遇标准。全方位推动企业年金、人才年金、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见效，探索组建企业年金联盟，持续扩大企业年金制度覆盖范围，切实抓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落实。健全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长效机制，严格执行根治欠薪各项制度措施，全力维护进城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合法劳动权益。深入推进“全民参保·福暖万家”专项行动，积极引导进城农民工在常住地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全面落实社会救助政策体系，精准实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，确保困难群众应救尽救、应保尽保。（牵头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；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）

3.持续激发住房市场发展活力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结构，有序推进新就业人员住房补贴保障工作，计划为160余户家庭发放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。强化优质土地资源供应，推动住宅开发建设模式转型升级，着力实现“规模扩张”向“品质提升”、从“数量保障”向“质量优化”的转变，同步提升住宅小区公共服务、商业配套和物业服务水平，打造群众满意的高品质住房社区。严格执行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政策，多措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（牵头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）

三、组织保障

加强组织领导，充分发挥区攀登进阶指挥部促消费作用，各行业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，紧盯目标任务，因地制宜制定落实措施、探索创新举措，统筹推进全区提振消费各项重点工作，切实推动消费提质扩容。强化政策配套，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，各有关部门，结合职能分工，围绕消费品以旧换新、服务消费、文化旅游消费、农业农村消费、健康消费、住房消费、体育消费、养老消费、稳产优供、消费环境等方面出台具体配套措施，创造性抓好贯彻落实。健全工作机制，健全提振消费重点工作协商推进、重点活动协同发力、重点任务调度通报机制，加大督导落实，及时梳理解决消费领域堵点卡点问题并及时回应消费者意见诉求，推动形成供需良性互动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局面。注重宣传推广，利用好各种媒体平台，广泛宣传消费新业态、新模式、新导向，深入宣传消费政策、活动成效和典型经验，营造全社会关注消费、支持消费、参与消费的浓厚氛围。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、区工商联。

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　　　        2025年6月25日印发



